
嘉義縣民雄國民小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111.08.24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要點係依據 99.5.26 修正公佈「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第 9 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為推動及落實性別平等教育並建立無性別歧視之教育環境、防治處理性騷

擾及性侵犯或性霸凌等事件，特設置「民雄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 二 章  組 織 

  

第 三 條  本會組織如下： 

一、本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一人，校長、訓導主任、輔導主任、教務主任、總務主任、

輔導組長為當然委員，其中校長為主任委員。 

二、其餘委員分別為：教師代表十一人（一二三四五六年級各學年主任及教師）、職

工代表一人，由校長分別就具性別平等意識或相關領域之專長之教職員優先聘任

之；家長代表二人，由家長會推選之；學生代表一人，由學生自治會推選之；學

者或專家 1 人。 

三、委員會中女性委員應佔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選任委員之任期為一年。 

四、本委員會設執行秘書一人，由主任委員就全體委員中擇一兼任之，以協助推動本

會相關業務。 

   五、本委員會開會時以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推舉  

委員一人為主席。 

第 四 條  主任委員召集主持會議，督導年度計畫及委員會相關工作之執行。執行秘書協

助主任委員處理有關業務並協助委員會之各項運作。 

第 五 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 

  

第 三 章  職 權 

  

第 六 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定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落實並檢視其

實施成果。 



二、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四、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公告學校網

站，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五、調查及處理與性平法有關之案件。 

六、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兒少保護、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防治、家庭

暴力、性交易防治等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第 四 章  申 訴 程 序 與 處 理 原 則 

  

第 七 條  學校各單位於接獲校園內有關違反性別平等相關事宜之調查申請或檢舉時，應

於三日內交由本委員會調查處理，本委員會則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於二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 

延長以二次為限，每次不得逾一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第 八 條  本委員會於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受理： 

（一）非屬本規章所規定之事項者。 

（二）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 

（三）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者。 

      前項不受理之書面通知，應敘明理由。 

申請人或檢舉人於第七條所規定之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受理通知之次

日起二十日內，得以書面具明理由，向本委員會申復。 

第 九 條  學校學務處於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 

案情單純調查小組成員由本委員會主任委員推薦三位先組處理小組瞭解後提

報告書於性平會討論決定是否成案，小組成員應具性別平等意識，女性人數

比例應佔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如案情複雜必要時部分小組成員得外聘專

業人士（如心理輔導、教育、社工、法律等）協助調查。 



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所成立之調查小組，其成員中具性侵害或性騷

擾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之人數比例應佔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雙

方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時，並應有申請人學校代表。 

第 十 條  本委員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進行之影響；為調查處理時，行為

人、申請人及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或單位，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而本

委員會亦應衡酌雙方當事人之權力差距。 

調查及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

給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但應避免重複詢問；當事人及

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份之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

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 

第十一條  本委員會於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學校提出報告，

以做為學校對於與本法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之依據；而學校應於接獲本委員

會之調查報告後二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相關法規議處，並將

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理由及其得主張之申復或救濟途徑通知申請

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學校為前項議處前，得要求本委員會之代表列席說明。 

第十二條  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對於前條第一項處理之結果有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

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申復。申復以一次為限。 

         學校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時，

得要求本委員會重新調查。 

          本委員會於接獲學校重新調查之要求時，應另組調查小組。 

第十三條  本委員會應有委員人數過半之出席，始得召開；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始得決議。開會時得邀校內外相關單位人員及專家學者列席。 

第十四條 本會委員為無給職。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喪失本校教師或職員身份、或

調動者， 應即失去委員資格。 

第十五條  本委員會會務所需經費由本校相關預算支應之。 

第十六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